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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和并购重组
委员会管理细则》（征求意见稿）

修订说明

为保障北京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北交所或本所）上市

委员会（以下简称上市委）和并购重组委员会（以下简称重

组委）规范高效运行，提高上市委和重组委的工作质量与透

明度，本所对《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管理细则》（以

下称《管理细则》）相关条款进行了修订，形成了《北京证

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和并购重组委员会管理细则》（征求意

见稿）。现将有关修订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修订背景

上市委成立以来运行平稳高效，为北交所改革并试点注

册制稳定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上市委、重组委是资本市场

监管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建设一支政治坚定、素质过硬、

结构合理、廉洁高效的委员队伍是全面实行注册制的重要基

础，也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。为进一步强化委

员队伍管理和监督，完善选用管全链条机制，提升交易所审

核工作的质效，切实防范廉政风险，本所结合上市委和重组

委运行实践，对《管理细则》进行了修订。

二、修订的主要内容

《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和并购重组委员会管理

细则》（征求意见稿）共六章五十八条。与《管理细则》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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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，新增十一条，删除八条，修改二十九条。本次修订，主

要是围绕强化政治把关和防范廉政风险，从优化规模结构、

完善上市委运行程序、强化履职尽责、从严监督管理等方面

予以修改完善。具体如下：

一是优化委员结构，建立专职化委员队伍。结合本所实

际合理确定委员规模，上市委委员由不超过六十名调整至三

十名，重组委委员由不超过三十名调整至二十名。明确上市

委、重组委委员由本所以外的专家和本所相关专业人员组

成，由本所聘任。委员包括专职委员和兼职委员，以专职委

员为主，专职委员由具有证券监管经验的专业人员担任。

二是细化委员任职条件，强化委员推荐单位责任。上市

委、重组委委员应当政治立场坚定，具有较高的政治思想素

质、理论水平和道德修养。委员选聘时，推荐单位应当就推

荐人选的政治素质、专业能力与廉洁自律等方面的情况出具

意见。本所会同推荐单位共同加强对委员的日常管理，建立

委员信息档案。委员因发生违法违规行为被解聘的，取消其

所在单位五年内再次推荐委员的资格。

三是强化委员监督管理，细化委员考核要求。明确委员

应当按照本所规定就廉洁履职和遵守工作纪律等签署履职

相关承诺，接受本所的管理和廉政监督。委员为专职委员的，

股票买卖、廉洁从业纪律等参照适用本所从业人员管理规

定。本所从政治素质、专业水平、廉政情况等方面按季度对

委员履职情况进行考核，考核结果向委员推荐单位通报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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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考核结果作为再次聘任的重要依据。

四是增加委员离职管理要求。要求委员从所在单位离职

的，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本所。明确委员聘任期满后，

不得利用原任委员影响为任职单位或者本人谋取不正当利

益，不得从事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业务活动；两年内不得到

与发行上市审核直接相关的市场机构任职，不得到本所为任

职单位办理经营相关业务，不得从事与发行上市审核直接相

关的盈利性活动，不得入股拟公开发行并上市企业或者成为

证券、基金、期货经营机构股东。

五是完善重组委运行机制。将《管理细则》修订为《北

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和并购重组委员会管理细则》，明

确本所设立上市委和重组委，上市委和重组委的组成、职责

与权利、工作程序、工作纪律与管理监督等适用本细则。此

外，重组委委员可以由上市委委员兼任。

六是优化会议程序。增加会议暂停机制，明确审议会议

过程中，出现不可抗力、意外事件或者其他特殊情形，导致

会议无法继续召开的，可以暂停会议。优化退市审议程序，

明确参会委员可以要求退市公司代表接受问询，提供补充材

料，或者要求聘请相关专业机构或者专家发表专业意见。本

所可以自行或者委托相关机构就公司有关情况进行调查核

实，并将核查结果提交上市委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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